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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16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4月 28 日(星期四) 14 時 

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院長善政               紀錄：法務部廉政署黃宥寧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秘書單位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中央廉政委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辦

理情形」報告： 

決定： 

(一) 准予備查。 

(二) 案號 10410-1 有關防止行賄行為之策進作為，雖由法務

部自行追蹤，然林委員志潔所提配合將於 10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刑法沒收新制等建議，請法務部列入後續廉政

工作重點方向。 

(三) 管考建議自行追蹤 3 案及繼續列管 2 案，請法務部列入

交接項目，並向新接任之邱部長妥適說明。 

二、法務部提「當前廉政情勢及分析」報告:  

決定：  

(一) 洽悉 

(二) 從法務部的報告可以知道，政府這幾年在廉政上的努力

與成果，雖然有發生幾件各界矚目的重大貪瀆案件，但

整體而言，我國廉政成績在國際或國內指標及民意調查

均有進步，也有一定的成績。 

(三) 關於彭委員錦鵬對於「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目前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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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期許等建議，請法務部廉政署整理近年廉政績效適時

對外說明，並將揭弊者保護法立法列入重點交接項目。 

三、法務部提「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執行成果及未來展望」報

告： 

決定： 

(一) 洽悉。 

(二) 對於林委員志潔所提有關財團法人，尤其是醫療財團法

人、宗教財團法人等健全監督機制的建議，請廉政署審

酌後納入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以強化本方案內容；

另針對方案的未來展望，亦請納入接任政府之交接項目

中。 

叁、討論事項： 

一、林委員志潔提「法人刑事責任」： 

決定： 

關於林委員所提諸如法人刑事責任的相關基礎理論或

法律制度等項目建議，請法務部參考或委託學術機構研議，

並將本案列入追蹤事項。 

二、林委員志潔提「應儘速制訂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反貪機

制」： 

決定： 

「財團法人法」草案業已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法務

部持續關注法案通過後的執行情形，並隨社會共識度提

升滾動修正其規範密度。另請國發會配合蔡政務委員玉

玲主導的「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專案小組」將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資訊公開議題列入交接，俾使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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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機制有所進展。 

肆、臨時動議： 

一、林委員志潔提「學術機構技轉與利益衝突迴避」： 

決定： 

林委員志潔所提議題涉及研發技術的價值認定、鑑

價等複雜問題，相信接任的政府能妥善處理。此議題請

法務部會同科技部、教育部、經濟部及衛生福利部等有

關部會共同研議，也請法務部列入交接事項，或適時提

報本會議報告。 

二、彭委員錦鵬提「廉政地圖當前執行進度」： 

決定： 

  彭委員所提建置廉政地圖建議，請法務部週全考量，

未來如建置，則運用數據所呈現的情況，務必能正確反

映真實廉政狀況。 

 

伍、散會：1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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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摘要 

報告案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中央廉政委員會議主席指示

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林委員志潔： 

(一) 除不斷強化公務員防貪及肅貪，對於企業行賄，其不法所

得應徹底予以剝奪。因若政府對行賄的懲罰無法斷絕企業

利益誘因，仍會使企業有動機引誘公務員，導致貪腐發生。

此外行賄者不法犯罪利益往往更甚於受賄者犯罪所得，若

未積極追蹤其犯罪所得，與刑法比例原則有所不合。 

(二) 沒收新制將於 105 年 7 月 1 日施行，將沒收新制與反貪腐

結合是重要議題。建議於防制行賄行為部分（案號 10410-1

後段），增列「配合沒收新制實施，加強行賄者沒收追徵、

追繳及抵償」。 

羅執行長瑩雪： 

刑法沒收部分修正條文已納入行賄犯罪所得的沒收相

關規範，未來檢察官在執行面要注意個案的適用性，求刑

時提醒法官該案行賄所得利益之金額，聲請法院諭知沒收，

俾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報告案二、法務部提「當前廉政情勢及分析」報告:  

彭委員錦鵬： 

(一) 報告內容揭示我國當前廉政成效，包括清廉印象指數明顯

進步，落實個人先前於本委員會議所提「應努力提升我國

CPI 排名」之建議。另觀察英國發布的開放資訊指數（open 

data index），我國於 2013 年排名第 36 名，2014 年排名

第 11 名，2015年則躍升第 1名。行政院可以用適當方式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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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清楚瞭解我國在防貪及透明政府上的成就。 

(二) 另請說明「揭弊者保護法」目前進度執行進度，並請加速

完成立法。  

羅執行長瑩雪： 

揭弊者保護法分為公部門及私部門二部分：公部門部

分，本部已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報院審查，開過 4 次審查

會，目前仍在行政院審查階段。私部門揭弊者保護法則因

立法政策方向尚未確定，各界意見不同，俟方向確定方能

賡續規劃推行。 

蔡政務委員玉玲： 

因教育部和其他部會對揭弊者保護法部分條文仍無共

識，若未妥適處理，可能讓黑函文化更無法控制，故目前

仍在彙整各部會意見中。 

 

報告案三、法務部提「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執行成果及未來展

望」報告： 

林委員志潔： 

(一) 政府作為遠遠超過簡報所述內容，例如醫療法內容包含醫

療財團法人財報透明，以及財團法人法等均已送交立法院，

建議可納入成果報告中。 

(二) 另建議思考本次醫療法僅規範醫療財團法人董事會，未處

理院長利益迴避問題。而財團法人法僅規範一般的財團法

人及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宗教財團法人及醫療財團法人則

分別由宗教團體法及醫療法處理，分屬不同部會管轄，由

各部會自行統合相對困難；行政院應出面制定財團法人均

應遵守的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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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執行長瑩雪： 

財團法人法應定位為普通法位階，醫療財團法人、宗

教財團法人具特別性質，分別由更嚴格的特別規定去規

範。 

蔡政務委員玉玲： 

財團法人法並未排除宗教財團法人及醫療財團法人，

唯醫療法對於醫療財團法人而言是特別法，所以如果醫療

法有規定，會排除掉財團法人法的規定。 

內政部邱次長昌嶽： 

財團法人法並未排除宗教財團法人之適用，只是未來

將轉化由宗教團體法進行規範。至於宗教團體內部財務透

明公開問題，本部已納入宗教團體法草案中，刻正研議

中。 

衛生福利部楊參事世華： 

醫療法部分修正條文已再次提送立法院審議，有關醫

療財團法人財報透明、董監事等問題，均詳列於修正後草

案；另針對醫療財團法人院長權力部分，醫療法第41條有

相關規定，而附設機構人員之管理及職權，亦有採購金額

決行權限、對外契約訂定權限等限制。 

對於醫療法對於醫療財團法人的規範是否已足夠，或

院長權力部分尚須加強規範等議題，因目前規範草案已送

交立法院審議，擬先行研議，於研議前仍依醫療法現行規

定嚴格執行。 

 

叁、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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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一、林委員志潔提「法人刑事責任」： 

羅執行長瑩雪： 

自92年起最高法院判決陸續出現「以法人違反其監督

責任而應負責」說法，定位法人是為自己行為而負責，現

在法院已經有共識，用法人自己的行為、為自己的行為負

責的方式去處罰法人。 

林委員志潔： 

  美國法制重點在於承認法人是刑事犯罪的主體，但臺

灣學界和實務界尚未認定法人有犯罪責任能力。實務判決

已經出現法人監督不周而受裁罰個案，惟整體架構、主觀

要件、客觀要件等判斷標準卻尚未建立，應以委託研究案

等方式處理本案，再將研究成果送交刑法修法小組研議。 

討論案二、林委員志潔提「應儘速制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反貪

機制」： 

法務部廉政署賴署長哲雄：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運用國家資源，其反貪相關機制應

可加以確立，本署推展各項反貪作為，例如向民間企業倡

導企業責任、建立公司治理與企業誠信及倫理評鑑機制，

讓社會大眾及員工監督企業經營，另可把對政府部門作的

專案稽核或專案清查機制，導入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從

這些部分防治弊端。 

羅執行長瑩雪： 

  財團法人法草案包含禁止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的利益衝突行為，強化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的財務管

理、財務資訊透明機制，及規範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要轉

為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的相關規範，從各角度增加督管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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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至於林委員提到是否將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納入刑法

公務員的概念，考量財團法人任職者與公務員性質仍有所

差異，這部分需再行研究。 

林委員志潔： 

(一) 應先徹底清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存在價值及必要性。目前

政府財政相對困難，還保留目的已不存在的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每年耗損政府的預算，此雖與反貪沒有直接關聯，

但對政府財源與廉政治理，其實是有直接關係的。 

(二) 清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後，再檢視其適用何種規範密度。

並非財團法人所有行為均構成刑法公務員定義，而是內部

須有所規範。 

國家發展委員會林副主委桓： 

(一) 現行法制針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預、決算部分有相關規範，

例如預算法第 41 條及決算法第 22 條規定將公設財團法人

預、決算併入主管政府機關。 

(二) 國發會在行政院指導下，對公設財團法人進行通盤檢討，

包含績效管考，調查相關負責人的薪資結構、級距，並要

求填報現行業務的主要內容。目前已有公設財團法人經檢

討目的後解散，並依捐助章程將剩餘財產繳回國庫之案

例。 

(三) 未來將持續強化資訊透明，將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預、決算

資訊獨立、並公告至公開網站；公開財務報表、現金流量

表等資訊，明確顯示資金來源；另致力爭取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公開其捐助章程、董事名稱等備受抗拒之資訊，俾檢

視其執行事項跟捐助章程的關聯性，進而判定其目的是否

達成、消滅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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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會明日將召集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行政監督第 13 次會議，

將於該會議針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行政監督進行階段性

成果說明，期使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接受更透明化的業務管

考。 

行政院蔡政務委員玉玲： 

(一) 對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督管，現行以政府捐助超過百分

之五十，則增加其管理、監督強度，例如適用預算法、接

受立法院監督等，而非從其是否執行公務的角度來思考。

有關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是否準用公務員，可當成法律議題

處理，但個人初步認為法理上還需要再研究。 

(二) 在財團法人法尚未通過前，行政院透過「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行政監督專案小組」進行監督機制。不過林委員提及

思考部分財團法人存廢或整併問題，可作為討論議題於明

日會議上檢討。。 

彭委員錦鵬： 

建議行政院以適當管道發布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相關資

訊，讓國民監督不受控管的財團法人，只需先做清查，接

下來要以何種方式進行監督，則應該是下任政府的課題。 

 

肆、臨時動議 

一、林委員志潔提「學術機構技轉與利益衝突迴避」： 

林委員志潔： 

  近日浩鼎案反映「學術機構技轉與利益衝突迴避」問

題，為鼓勵創新及產能，我國科學技術基本法允許於某些

情況下得以技轉專利，與學術機構屬於公共利益之性質有

所衝突。若未建立嚴格限制或控管，難以防範貪腐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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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問題攸關臺灣未來技術與產能發展，如未妥適規範，

生技業將淪為有心人炒作競技場，將不利臺灣經濟發展！ 

 

二、彭委員錦鵬提「廉政地圖當前執行進度」： 

彭委員錦鵬 

  解決貪污問題除了公部門必須自律、他律以外，希望

由人民更精確監督政府，防止貪汙發生，本委員會議上曾

多次提出廉政地圖建議，廉政署亦多有回應，但仍希望在

公開場合讓所有委員了解廉政地圖當前執行進度。 

法務部廉政署賴署長哲雄： 

廉政署參考彭委員所提廉政地圖概念，運用目前現有的

貪瀆案件統計資料，製成統計圖表或圖像，以互動式網頁

的形式，向民眾公開，讓民眾可以經由篩選統計項目、互

動式製圖等操作，容易瞭解國內貪腐狀況，目前進度已跟

網站經營團隊聯繫，將會以互動式網頁呈現，模式是仿造

數據看臺灣網站，讓民眾可以很輕易、方便運用相關資訊。 


